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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之投票表決結果

惠理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佈本公司就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二日舉行之股
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所提呈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所有決議案應以投票方式進
行表決。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
年大會上投票表決之監票人。

賦予本公司股東（「股東」）權利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各項
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 1,826,709,831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之全
部已發行股本。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僅可放棄
表決或投票反對有關決議案，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須放
棄表決。

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之決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之決議案
票數 (%)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
報告。

956,964,818
(99.99%)

2,315
(0.01%)

956,967,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

956,954,818
(99.99%)

12,315
(0.01%)

956,967,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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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之決議案
票數 (%)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3. (A) (i) 重選吳祝花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954,884,818
(99.78%)

2,082,315
(0.22%)

956,967,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ii) 重選歐陽西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956,347,761
(99.94%)

619,372
(0.06%)

956,967,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iii) 重選拿督斯里謝清海為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

956,220,761
(99.92%)

746,372
(0.08%)

956,967,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iv) 重選陳世達博士（已任職逾九年）為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948,323,346
(99.10%)

8,643,787
(0.90%)

956,967,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B)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的薪酬。 956,964,723
(99.99%)

2,410
(0.01%)

956,967,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及授權
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904,948,290
(94.74%)

50,265,843
(5.26%)

955,214,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A) 如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A)項普通決議
案所述，無條件授權董事配發股份。

896,804,832
(93.71%)

60,162,301
(6.29%)

956,967,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B) 如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B)項普通決議
案所述，無條件授權董事購回本公司自
身股份。

956,964,818
(99.99%)

2,315
(0.01%)

956,967,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C) 如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C)項普通決議
案所述，擴大根據上文第 5(A)項決議案董
事獲授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至包括股份
購回面值。

922,363,737
(96.38%)

34,603,396
(3.62%)

956,967,133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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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向紅女士、歐陽西先生、吳祝花女士、陳世達博士、黃寶榮先生及李惟宏先生親
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拿督斯里謝清海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惠理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殷淑玲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向紅女士、歐陽西先生及吳祝花  
女士；非執行董事拿督斯里謝清海；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世達博士、黃寶榮先生及
李惟宏先生。


